
 
 
 
涞统发〔2026〕2号

中共涞源县委统战部
关于印发《2026年中共涞源县委统战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
通  知

各有关股室：
现将《2026年涞源县统战系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各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涞源县委统战部 
                                  2026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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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涞源县统战系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县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及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部署要求，持续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面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及省、市统战部门有关工作要求，结合我县统战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深化联合抽查，实现常态覆盖。深化统战系统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减少对清真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不断扩大联合随机抽查的覆盖面，整合统战系统内各相关股室业务条线双随机抽查工作，做到“应联尽联”，进一步拓展“一业一查”联合模式。联合抽查次数占随机抽查总次数的比例不低于70%，联合抽查户数占随机抽查总户数的比例不低于50%，确保“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在民族事务领域全覆盖、常态化、精细化、智能化。
（二）推进信用分级，实施精准监管。加快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与清真食品经营主体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针对不同风险等级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频次，深入推进差异化抽查。全年运用信用风险分级分类开展随机抽查次数占总抽查次数的比例力争达到100%。
（三）强化闭环处置，提升执法效能。提高抽查检查结果发现问题率。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调查处理，督促整改到位，结合投诉举报、舆情监测、风险预警等情形，提高问题处置效率，形成监管闭环。抽查检查结果按时公示率100%，问题后续处置率100%，切实提升随机抽查效能。
二、主要工作任务
（一）健全基础体系，筑牢监管根基。依托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持续推进“一单两库一指引”标准化建设。各相关股室要按照《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等法规明确的监管事项，认真梳理涉及清真食品生产经营、民族政策贯彻落实等抽查事项，做到监管事项无遗漏。按照“谁建立、谁管理”的原则，动态调整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对象名录库（重点涵盖清真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餐饮服务单位等）、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具有民族事务执法资格的人员）和随机抽查工作指引。综合考虑执法队伍实际、人员专长等因素，提升分类标注的科学性，提高人员匹配精准性和检查高效性。
（二）规范流程管理，确保执法合规。统战部相关业务股室严格依据监管职责及本行政区域监管重点、风险点，确保全年抽查清真食品经营主体占比不低于3%。入企检查时严格落实“扫码入企”要求，使涉企检查更加规范、透明。参照适用行政检查文书基本格式文本，及时制作“双随机、一公开”档案并归档。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按时完成抽查检查，检查结果及时录入平台并100%公示。对检查结果的认定做到依法、严谨、准确，确保闭环管理。
（三）深化联合监管，减轻企业负担。积极开展系统内部联合抽查和跨部门联合监管。针对涉及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的多个环节（生产、流通、餐饮等），坚持“应合尽合、应联尽联”。主动与市场监管、卫生健康、综合执法等部门协作，对同一检查对象涉及多部门检查事项的，开展跨部门联合抽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切实减少对合法经营主体的干扰。
（四）创新监管方式，推行非现检查。对能够通过书面核查、信息共享、网络监测等方式完成监管的，压缩现场检查频次。例如：对民族政策宣传、内部管理制度等可通过书面材料或线上方式核查，减轻基层和主体负担。
（五）突出靶向监管，防范领域风险。结合投诉举报、舆情监测、风险预警等发现的问题线索（如冒用清真标识、违反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规范等），组织开展靶向抽查。重点检查以下内容，对违反《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的监督检查：包括清真食品专用标志使用是否规范，原料采购、储存、生产、销售环节是否符合清真要求，是否存在将非清真食品冒充清真食品等行为；对民族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尊重各族群众风俗习惯等情况，及时纠正违反民族政策的行为，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凝聚工作合力。要切实提高对“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使命感。严格按照确定的抽查事项、检查流程开展检查，杜绝走过场、随意录入等现象。统战部相关业务股室负责统筹协调，完善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细化工作目标。全系统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配合、密切协作，共同推动民族事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落到实处。
（二）坚持执法为民，推行服务执法。严格落实国务院及省、市、县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部署要求，入企检查时做到“五个严禁”“八个不得”，自觉维护统战部门良好形象。牢固树立服务于监管之中的理念，大力推行服务型执法。在抽查检查过程中，主动向清真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宣传《河北省清真食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展合规经营指导，及时回应经营主体有关问题和诉求。同时结合民族政策宣讲，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三）加强督导检查,健全问效机制.统战部相关业务股室要采取适当方式，加强对本系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督导检查，及时督促抽查检查进度，积极推行随机抽查回访机制，确保全年各项抽查任务取得实效。对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跟踪整改、对账销号，为全县优化营商环境、维护民族团结和清真食品市场秩序发挥应有作用。

联 系 人：谢小娟 李立强
联系电话：0312-7313648
电子邮箱：lytzb9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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